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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域电网公司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电力公司,山东鲁能集团

有限公司,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,国网能源开发有限公司,国网

能源研究院：

现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

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0〕157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

实。

经请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同意，鉴于可再生能

源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尚未出台，为满足农林生物质、风力等

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正常经营资金需求，各网省公司继续按现行

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管理办法，做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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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和支付工作。即：电价附加有结余的省级电网企业，对已纳

入补贴范围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等比例按月支付补贴资金；

电价附加存在资金缺口的省级电网企业，待完成配额交易收到配

额资金 10 个工作日内，结清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补贴资金。

附件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

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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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财政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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